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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建设信息管理协会专家库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提升本协会的管理水平，促进技术交流与进步，

规范专家参与相关工作决策、评先评优、评审、评估、咨询等行

为，充分发挥专家的技术支撑作用，更及时、更高效地为政府、

为企业、为社会、为会员提供信息服务，根据相关政策法规，结

合行业工作实际，特制订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专家库由河南省建设信息管理协会组建和管理，旨在

提高我省信息化建设工作的科学性与规范性，推动工程建设行业

的数字化转型升级，实现建设产业链的互联互通。

第二章 入选条件

第三条 专家库的组成主要包括工程建设领域的专业人员、咨

询机构的专家、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相关企业的技术人才、高等

院校与科研院所的学者以及设计院与相关协会的专业人员。

本次申报范围涉及业务与专业技术两大领域。业务领域包括

工程建设行业项目管理、商务管理、安全管理、技术质量管理、

供应链管理、财税管理、智慧建造及 BIM技术等；专业技术领域

包括大数据、物联网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机器人及元宇宙等。

第四条 进入专家库的专家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

- 2 -

1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，遵纪守法，客观公正，

认真负责，廉洁自律，无违法违纪行为，无不良行为记录；

2、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0周岁，在行业内有较强影响力的专

家学者可放宽至 65周岁，国家级、省级科学技术奖励获得者，享

受国家、省特殊津贴等高级别专家不受年龄限制。

（二）专业条件

1、具有从事工程建设、信息化咨询及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等

领域工作经历，具备较高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，能

够为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有力支撑；

2、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相关领域的执业资格，对相关建设行

业领域的发展动态、政策研究或项目建设有深入了解，并在本领

域取得较为突出的业绩。

第五条 权益与义务

1、对行业发展战略、政策和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
2、专家交流互通，共享行业最新动态和技术创新；

3、为会员单位信息化建设、数字化转型、智慧化管理提供有

关规划、论证、评审、技术鉴定和咨询等服务；

4、参加协会组织的第三方评审、培训和研讨会；

5、参与评审协会组织的评优评先活动；

6、遴选入库专家颁发协会聘书；

7、参加协会组织的其他活动。

第六条 申请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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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个人申请：符合基本条件和专业条件之一的建设领域专业

人员均可提出申请；

2、单位推荐：中央驻豫和省属相关企事业单位、高等院校、

科研院所和有关协会推荐；

3、定向邀请。

第三章 专家选用与管理

第七条 协会可根据工作需要，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。任

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专家抽取选用。

第八条 专家抽取或选用结果、到位情况及专家意见等信息，应

认真记录存档，以备后查。

第九条 专家库专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协会首先予以警告；情

节严重的，可随时取消其专家资格，并予以公告：

1、不负责任，弄虚作假，或者其他不客观、公正履行职责的；

2、为了个人私利和不正当目的，利用专家的特殊身份和影响

力，泄密或为有利益关系的单位或个人提供便利的；

3、无正当理由，不参加协会有关活动三次及以上的；

4、投机取巧，提出与事实不符、违反科学的结论、意见，并

造成一定损失的；

5、索取或者接受与技术工作利益相关单位或人员的礼金、有

价证券、支付凭证、可能影响其工作公正性的宴请或其他好处的。

第十条 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，根据工作需要及时更新、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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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专家聘书有效期 3年，到期后，由专家本人提出换

证申请，协会对换证申请进行审核，并对符合条件的专家予以换

证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由河南省建设信息管理协会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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